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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屏東科技大學 106 年度第 7 次(第 220 次)行政會議議程 
時間：民國 106 年 8 月 1 日（星期二）上午 9 時 00 分 

地點：行政大樓第一會議室 

壹、106 學年度學術、行政單位主管人事布達 

貳、宣佈開會 

參、主席報告  

肆、第 219 次會議紀錄有無異議？ 

伍、第 219 次會議決議執行情形報告 

陸、提案討論  

提案一                                          提案單位：人事室、研發處 

案由：訂定「國立屏東科技大學研究獎助生之要件及分流基本規範」。（附件 2） 

說明： 

一、依據教育部臺教高（五）字第 1060060939 號函修正發布「專科以上學校獎助生權

益保障指導原則」（附件 1-見螢幕）第 5 點規定訂定本規範。 

二、本案業經 106 年 7 月 26 日「研究獎助生之要件及分流基本規範協商會議」討論決

議： 

(一) 非本系所學生參與獎助生共同研究基本上希望能從寬認定，增加學生跨領域學習，

如專業上有相關者都可以擔任研究獎助生，如農企業管理學生需要至農園系學習

有機農場管理或至森林系研習森林遊憩擔任獎助生。 

國 立 屏 東 科 技 大 第 2 1 9 次 行 政 會 議 交 辦 事 項 及 決 議 事 項 執 行 情 形 記 載 表

編 號 案 由 決 議 / 交 辦 事 項
執 行

單 位

執 行 方 案

及 預 期 成 果

S106050 
配合105學年度畢業典

禮，調整上課時間。 
照案通過。 

教
務
處 

依決議執行，並於 106 年 6 月 9 日以

書面通知全校師生。 

S106051 
修訂本校「約用人員甄

選及陞遷作業要點」名

稱及全文。 
照案通過。 

人
事
室 

修法條文己登載於人事室網頁/法令

規章/約用人員法規並正式施行。 

S106052 
廢止「屏東地區三所國

立校院圖書館圖書互

借辦法」。 
照案通過。 

圖
書
與 

會
展
館 

依決議執行。 

S106053 
修正本校「研發成果管

理及運用稽核作業規

則」部分條文。 
照案通過。 

研
究
發
展
處

依決議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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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有關第五條研究獎助生保險部分，學校將參照勞動基準法規定職災害補償額度以

加保商業保險方式增加其保障範圍，並向教育部申請所需經費協助加保，若計畫

主持人願意提高保費額度可由計畫經費中支應。 

三、本規範通過後施行日起，原「國立屏東科技大學學生兼任助理學習與勞動權益保

障處理要點」同日廢止。 

決議： 

 

提案二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訂定本校「聘任科技部計畫專任助理工作酬金支給標準表」。(附件 5) 

說明： 

一、依科技部 106 年 5 月 26 日科部綜字第 1060034160 號函(附件 3-見螢幕)辦理。 

二、依來函說明，為提供執行計畫助理人員約用彈性，避免單以「學歷」做為專任助

理支給工作酬金的標準，爰刪除專任助理依學歷分級規定，並明定工作酬金由執

行機構綜合考量工作內容、專業技能、預期績效表現等因素，自行訂定標準並核

實支給，並自 106 年 8 月 1 日起停止適用「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專任助理人

員工作酬金參考表」(附件 4-見螢幕)。 

三、依規定各執行機構自 106 年 8 月 1 日起，新申請計畫須於科技部網站上傳自訂之

專任助理工作酬金標準。 

四、本處業於 106 年 6 月 15 日邀請人事主任及主計主任召開會議，研商訂定本校計畫

專任助理人員工作酬金表，會議決議最低薪資以校內「臨時聘僱(約僱)人員工作酬

金支給標準表」為準，最高薪資則以「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專任助理人員工

作酬金參考表」第九年薪資為限；惟科技部業於 106 年 7 月 7 日假高雄蓮潭會館

辦理「科學技術基本法修法暨學術補助有關業務宣導說明會」，並於會中強調計畫

專任助理人員工作酬金標準不得低於「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專任助理人員工

作酬金參考表」最低標準，亦不得訂定上限。 

五、爰科技部「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助理人員約用注意事項」變更，因涉及全校

各專案計畫及教師執行計畫進用專任助理之薪資，且相關薪資標準亦已沿用多年，

事涉甚廣，需多方協調達成共識，建議 106 年度各計畫執行所聘人員仍延用原「國

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專任助理人員工作酬金參考表」；另自 106 年 8 月 1 日以後

申請及核定之計畫則以本案所訂標準表辦理。 

決議： 

柒、臨時動議： 

捌、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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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2-1

國立屏東科技大學研究獎助生之要件及分流基本規範(草案) 

要旨 一、 國立屏東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促進學生多元學習及協助學生安心

就學，規範本校對於研究獎助生參與研究學習範疇並保障獎助生權益，依

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獎助生權益保障指導原則（以下簡稱指導原則）第

五點第二項第二款規定，訂定本規範。 

分流規範

研訂程序

及校內研

商成員組

成 

二、 研究獎助生之分流規範及書面同意書(如附表)由研究發展處邀集校內研

商成員召開會議研訂之。 

前項會議由行政副校長擔任主席，並由各學院院長、主任秘書、學務長、

教務長、研發長、主計室主任、人事室主任、學生會會長及副會長、學生

議會議長及副議長、各學院教師代表各 4 人及學生代表各 1 人組成。 

研究獎助

生定義 
三、 研究獎助生指獲研究獎助之學生為發表論文或符合畢業條件，參與與自身

研究相關之研究計畫或修習研究課程，接受教師指導，協助執行相關研

究，學習並實習研究實務，以提升研究能力及發展研究成果為目的之學生。

學習範疇 四、 研究獎助生參與以學習為主要目的及範疇之研究活動，非屬於有對價之僱

傭關係；其課程學習範疇如下：  

(一) 課程、論文研究之一部分，或為畢業之條件。 

(二)課程、論文研究或畢業條件，係學校依大學法授權自主規範，包括實

習課程、田野調查課程、實驗研究及其他學習活動。 

(三)課程、論文研究或畢業條件應一體適用於本國學生、外國學生、僑生、

港澳生或大陸地區學生。 

(四)符合前三款條件，未有學習活動以外之勞務提供或工作事實者。 

前項研究獎助生不包括受學校僱用之學生，及受學校指揮監督並以獲取報

酬為目的從事協助研究、教學或行政等工作，有對價之僱傭關係之兼任助

理。 

學習活動

原則 
五、 本校於推動屬研究獎助生範疇之學習活動，應符合下列原則： 

(一)應與指導原則第五點所定範疇有直接相關性為主要目的，並於授課或

指導教師之指導下，經學生個人與指導教師同意為之。 

(二)應有明確對應之課程、教學實習活動、論文研究指導等，並就其相關

學習準則、評量方式、學分或畢業條件採計及獎助方式等予以明訂且

公告之。 

(三)教師應有指導學生學習專業知識之行為。 

(四)學生參與前開學習活動期間，得因學習、服務活動，支領獎助金或必

要之研究或實習津貼或補助。 

(五)獎助生參與學習活動，其權益保障及相關保險，應依大學法及相關法

規規定辦理，並於學生相關章則中規範。 

針對研究獎助生從事相關研究服務等活動期間，除原有學生團體保險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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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參照勞動基準法規定職業災害補償額度以加保商業保險方式增加其保

障範圍，並向教育部申請所需經費。 

研究津貼 六、 研究獎助生應接受指導老師之指導，依相關規範支給研究津貼。研究獎助

生之福利事項，依委託或補助單位之規定辦理，所需費用由計畫或補助經

費支應之。 

研究獎助生之申請資格，除法令或補助機關另有約定外，得比照科技部專

題研究計畫助理人員約用注意事項及相關規定辦理。 

研究獎助生申請期間不得超過其學籍期間。 

著作權、研

究成果歸

屬事項 

七、 研究獎助生於學習活動之相關研究成果著作權之歸屬，認定方式如下： 

(一)獎助生在獎助期間完成之報告或碩博士研究生所撰寫之論文，如指導

之教授僅為觀念指導，並未參與內容表達之撰寫，而由獎助生自己撰

寫報告或論文內容，依著作權法規定，獎助生為該報告或論文之著作

人，並於論文完成時即享有著作權（包括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

(二)前款報告或論文，指導之教授不僅為觀念之指導，且參與內容之表達

而與獎助生共同完成報告或論文，且各人之創作不能分離利用者，為

共同著作。獎助生及指導之教授為報告或論文之共同著作人，共同享

有著作權;共同著作權（包括著作財產權及著作人格權）之行使，應經

獎助生及指導之教授共同同意後始得為之。 

(三)獎助生與指導之教授間，應事先就相關研究成果著作權之歸屬及事後

權利行使方式等事項，達成協議或簽訂契約。 

身心障礙

學生 
八、 進用身心障礙獎助生擔任獎助生時，應參考身心障礙者權益保障法提供身

障者多元支持規定之精神，並依特殊教育相關辦法及身心障礙獎助生個別

化支持計畫之措施辦理。 

分流爭議

之處理機

制 

九、 凡獎助生與學校間存有提供勞務獲取報酬之工作事實，且具從屬關係者，

均屬僱傭關係，依勞動部訂定之專科以上學校兼任助理勞動權益保障指導

原則辦理。 

學生申訴

流程 
十、 獎助生對於研究學習活動之措施或處置，認為違法或不當，致損害其權益

者，得於作成該措施或處置起三十日內以書面向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

申訴。 

獎助生提出申訴前，應先由所屬系所(院)、計畫執行單位或其他學習主管

單位協調處理，並提出書面說明。 

前項獎助生申訴依本校「學生申訴案處理辦法」規定辦理。 

未盡事宜 十一、 本規範未盡事宜依相關法規辦理。 

核定施行 十二、 本規範經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國立屏東科技大學研究獎助生關係型態同意書(草案) 
106.05 

 

學 生 姓 名  學 生 學 號  

計 畫 主 持 人  申 請 單 位  

計 畫 代 碼  擔 任 起 迄  

計 畫 名 稱  

相 關 規 定 
1.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獎助生權益保障指導原則」。 

2.「國立屏東科技大學研究獎助生之要件及分流基本規範(草案)」。 

定 義 

研究獎助生：獲研究獎助之學生為發表論文、研究實習、課程或符合畢

業條件，參與與自身研究相關之研究計畫或修習研究課程，在接受教師

之指導下，協助相關研究執行，學習並實習研究實務，以提升研究能力

研究實務，以提升研究能力及發展研究成果為目的者。 

研 究 成 果 

歸 屬 

1.計畫主持人僅為觀念指導，學生享有著作權。 

2.計畫主持人不僅為觀念之指導，且參與內容之表達而與獎助生共同完

成報告或論文，且各人之創作不能分離利用者，為共同著作。獎助生

及計畫主持人為報告或論文之共同著作人，共同享有著作權;共同著作

權（包括著作財產權及著作人格權）之行使，應經獎助生及計畫主持

人共同同意後始得為之。 

3.獎助生與計畫主持人，應事先就相關研究成果著作權之歸屬及事後權

利行使方式等事項，達成協議或簽訂契約。 

保 險 
從事相關研究期間，需加保商業保險，以增加保障範圍。若喪失獎助生

資格或提前於計畫中終止獎助，請主動告知人事室。 

研 究 獎 助 生 

同 意 簽 名 

獎助生從事學習過程中，認有逾越學習範疇者，須立即向計畫主持人反

應並拒絕為之。 

□已詳閱上述事項，本人同意擔任研究獎助生。 

 

獎助生簽名:                                年     月     日 

計 畫 主 持 人 

同 意 簽 名 

計畫主持人獎助研究獎助生，不得與學生從事與獎助內容無關之工作，

如有違反，應自負違反勞動法令之責任。 

 

□已詳閱上述事項，同意研究獎助生之申請。 

 

計畫主持人簽名:                               年     月     日

注 意 

事 項 

※本合意書於聘案送人事室審核時一併檢附，俟聘案審核完畢後將影本

連同進用表送至人事室，正本由計畫主持人自行留存備查。 

※本同意書經行政程序核定後生效，不得擅自更動；如被更動，該部分

視為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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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專任助理人員工作酬金參考表 
                                                  單位：新台幣元 
    級 

      別 

年       

資 

高 中 

（高 職） 

五  專 

（二 專） 
三 專 學 士 碩 士 

第九年 26,270  32,240  33,790  38,420  43,570  

第八年 25,750  31,210  32,860  37,500  42,650  

第七年 25,240  30,290  31,930  36,570  41,620  

第六年 24,720  29,360  30,900  35,640  40,690  

第五年 24,110  28,430  29,980  34,720  39,760  

第四年 23,590  27,400  29,050  33,890  38,840  

第三年 23,080  26,480  28,120  33,070  37,810  

第二年 22,560  25,550  27,090  32,240  36,880  

第一年 22,050  24,620  26,580  31,520  36,050  

 註：1.表列數額為月支工作酬金標準。 

2.本表自100年7月1日起實施。 

 
 
 
 



附件 5 
 

國立屏東科技大學聘任科技部計畫專任助理工作酬金支給標準表 

                                                  單位：新台幣元 

級別 

薪資 
高中/高職 專 科 學 士 碩 士 

最低薪資 22,050 26,580 31,520 36,050 

備註： 

一、 表列數額為月支工作酬金標準。 

二、 本表自106年8月1日起實施。 

三、 由計畫主持人自行評估衡量受聘者工作性質、工作屬性、能力專長

等，並於計畫內勻支。 
 
                                                                               106.07.26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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